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终 1082 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高新区

新世纪大道 998 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雷，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荃，江苏东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芝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

台市芝罘区 APEC 科技工业园区宫家岛。

法定代表人：张有茂，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光，山东三和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建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

台芝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 206 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了本案。通州建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雷、程荃，芝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

人王亮、王红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州建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通州建总公司的诉讼

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芝兴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在招标前已就施工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了协商，

且已经进场施工，2010 年 6 月 10 日、8月 10 日中标合同均存在串标，均应认定

无效。本案应当依据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进行结算。1.2010 年 6 月 12 日签订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与两份中标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完全一致，

证明双方在中标合同签订之前存在串通招投标行为。两份中标合同约定的工程造

价明显低于成本价。2.2010 年 10 月 10 日《经济签证》和芝兴公司副总经理郭



亮、现场工地代表王进、王波出具《说明》两份，证明在两份中标合同签订之前，

通州建总公司已经于 2010 年 4 月进场施工。3.2011 年 4 月 18 日双方签订《补

充协议书》明确约定两份中标合同“仅作为烟台市建设工程招标备案用，用于其

他无效”。4.本案中，双方实际履行的是 2010 年 6 月 12 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工程款应当按照 2010 年 6 月

12 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及在此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书》、

《会议纪要》等文件进行结算。

（二）一审判决认定经济签证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错误。1.通州建总公司提交的经济签证形式完备、内容合法，有芝兴公司签章，

芝兴公司也认可签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经济签证外还要求提交其他工程资料，

不符合工程施工惯例与实际情况。2.芝兴公司主张签证内容不真实，应当对此承

担举证责任。芝兴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立案通知书》以及陈伟刚的证词

等材料不足以得出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的结论。3.多份协议及会议纪要均证明双方

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经济签证，且芝兴公司愿意支付经济签证所涉费用。2012

年 1 月 14 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欠付乙方已完工程、经济签证 5.5 亿

元……”；2013 年 10 月 30 日《会议纪要》约定“利息和经济签证由发包人与

总包方十天内结完账”，审计报告仅仅是对已完工程造价审计，双方之间利息、

经济签证另行结算，截止目前双方还未能就经济签证与利息完成结算。芝兴公司

实际已支付的款项为 4亿多元，远远超过一审认定的 3.3 亿元，芝兴公司明知并

认可经济签证。

（三）经济签证属于双方就特定事项达成的补充或新的合同，成立并生效。

芝兴公司不能证明经济签证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经济签证对芝兴公司具有约

束力，芝兴公司应当按此履行付款义务。

（四）一审判决认定芝兴公司已付工程款金额为 410599374.39 元与事实不

符，芝兴公司已支付款项数额为 404722626.39 元。1.应当扣除 535 万元混凝土

款项。2012 年 10 月 10 日、2011 年 3 月 22 日、3月 28 日、4月 29 日的票据显



示 535 万元备注“桩基基础”。该 535 万元混凝土实际为桩基基础工程使用，该

工程不在通州建总公司施工范围内，该款项不应计入已付款。2.应当扣除抵顶林

亚其房屋 526748 元。该套房屋的抵顶手续已有生效法律文书查明，虽然通州建

总公司已经向芝兴公司出具收据，但是购房人未能与芝兴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未办理网签，更未能实际取得房屋，芝兴公司未能完成款项支付。3.2012 年 1

月 14 日《协议书》约定“为方便芝兴公司做账，芝兴公司支付的利息以工程款

名义开具单据”，芝兴公司已付款应当先支付利息、违约金，再抵扣欠付工程款

本金。

芝兴公司辩称，（一）案涉工程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2010 年

6 月 12 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系未经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

应当无效。本案应以中标备案的合同为裁判依据。（二）通州建总公司提交的签

证单为虚假证据，不应计入应付工程款范围。签证的基本原则为准确计算、实事

求是，但通州建总公司提交的签证单仅形式完备，体现的人材机数量、停窝工天

数明显与常理不符，不具备客观性。如施工期限为 533 天，而签证的误工时间为

1048 天。芝兴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立案告知书》、监理工程

师到庭说明和监理单位出具说明均证明签证单内容虚假。（三）芝兴公司已付的

工程款数额为 410599374.39 元。2014 年 3 月 3 日庭审中，通州建总公司已经确

认收到芝兴公司支付的款项 417249374.39 元，扣除韩立娜钢材款 665 万元，已

付款为 410599374.39 元。1.芝兴公司代通州建总公司支付给烟台同和混凝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和公司）的 535 万元混凝土款，应当计入已付款。通州建总

公司在 2014 年 3 月 3 日的一审庭审中已经认可；建设工程中桩基工程在先，土

建工程在后，上述混凝土款发生在通州建总公司的施工期间，应为芝兴公司代付

的混凝土款；根据芝兴公司与烟台市天鹏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

工桩基专业分包合同》约定，天鹏公司包工包料，混凝土款不需要芝兴公司支付；

发票是同和公司出具，没有得到芝兴公司的认可。2.关于抵顶房屋的 526748 元，

根据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无法认定芝兴公司是否履行了抵房义务，通州建总公

司主张该抵房款从已付款中扣除证据不足。（四）芝兴公司已经按时、足额支付



工程款，不存在逾期付款利息和违约金。根据中标备案合同，案涉工程在竣工验

收合格后，才支付后续工程款。案涉工程没有完工，也没有竣工验收合格。宏信

公司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4 日，芝兴公司支付大部分工

程款的时间在此之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

通州建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通州建总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

判令芝兴公司向通州建总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违约金。暂计算至 2015 年 7

月为 466143487.42 元（其中工程款本金 234865403.23 元，利息为 135924768.77

元，违约金为 95353315.42 元），自 2015 年 8 月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欠付

工程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2.3%的标准计算利息、违约金。2.由芝兴公司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 年 6 月 12 日，通州建总公司与芝兴公司签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通州建总公司承包芝兴公司位于烟台红旗西路与冰轮路交汇

处的宫家岛旧村改造一期工程 13#、14#、17#-20#及连体地下车库。一期工程为

8幢单体工程及连体车库，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资金来源：自筹。承包范

围：施工图内除土方开挖、回填土、供电局牵涉高压电工程、天然气、电梯，其

它项目均在承包范围。合同工期，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18 日（具体以项目开

工令为准），竣工日期：2012 年 7 月 18 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750 天。合同

价款约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合同价款与支付：23.2 采用可调价格合同，

合同价款调整方法：本工程土建、装饰、安装均按 I类工程取费，所有定额价、

市价人工费均按肆拾肆元/工日执行，其它见补充协议。定额市价人工费同时执

行最新文件。23.3 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它调整因素：执行通用条款之相应条

款，停水、停电按实际影响每天 4小时计算。24.工程款预付款发包人向承包人

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详见补充协议。26.工程款

（进度款）支付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承包方上报形

象进度申请后，发包方接到形象进度申请表 10 日内审核完毕并付款，超过认定

时间视为认可。35.1 本合同关于发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本合同通用条款



第 24 条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款之相应条款。本合同

通用条款第 26.4 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款之相应条

款。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3.3 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

款之相应条款。35.2 本合同中关于承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本合同通用条

款第 14.2 款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款之相应条款。本

合同通用条款第 15.1 款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款之相

应条款。

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下：一、本工程总建筑平约 13 万平

方米，18-30 层，8栋，框剪结构。二、承包范围：土建工程，安装工程，装饰

工程，以上工程按图纸和图纸会审，设计变更，现场签证以及发包方书面通知等

进行施工。三、甲方直接分包项目为：桩基，土方开挖，回填土，供电局牵涉高

压电工程、天然气、电梯，其余工程均在总承包范围内。四、除甲方直接分包项

目外，如甲方再向外分包项目，乙方负责收集分包方资料，对甲方直接分包工程

负责管理，质量，进度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提供甲方分包队伍的水电源头，负

责竣工验收的签字盖章，并与分包方签订三方协议责任书，总包方收取甲方直接

分包项目造价的 3%作为配合协调费。五、质量要求《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

统一标准》（GB50300-2001）及相关专业质量验收规范验收，达到合格标准（但

乙方确保优质结构）。六、工期，承包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总工期为 25 个月（如

遇每年春节延长 30 天工期），自 2010 年 6 月 18 日开工至 2012 年 7 月 18 日止

全部竣工，具体以开竣工报告为准，其中 30 层的施工期为 25 个月竣工，18 层

的施工期为 18 个月竣工。七、合同价款：（一）工程合同总造价款约合人民币

1.5 亿元人民币，工程最终造价以双方协商认可审计价款后的造价为准。(二）

工程的合同价款及调整方法约定如下：1.本工程造价计算执行山东省 03 年《山

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山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山东省建筑工

程量计算规则》、06 版《山东省建筑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补充定

额及相关工程造价的最新现行规定等文件。2.本工程除商品砼外，其它材料全部

由乙方自供，价格执行烟台市同期信息季度指导价（其中水泥、商砼、钢材、金



属管材、电线、电缆、桥架、配电箱经双方认价执行认价单。指导价中未包含的

材料由双方协商定价）。（三）工程款拨付约定如下：付款方式：1.本工程 5

栋为一个施工段，每施工段结构施工至六层后，乙方上报本次形象进度申请表，

甲方收到形象进度申请表 10 日内审计完毕并支付已完工程量的 60%；每施工段

六层以上每施工 5层后，乙方上报本次形象进度申请表，甲方收到形象进度申请

表 10 日内审计完毕并支付已完工程量的 60%。余款 40%甲方用现施工的现房抵顶

给乙方，价格执行开盘价（如内部认购价低于开盘价，执行内部认购价，并不高

于周边房价，如高于周边房价则相应下浮点给乙方），抵顶房源可以由甲方代乙

方统一销售，也可以由乙方出售，但乙方 40%的抵房出售时不得与甲方销售的房

价相抵触，甲方代乙方销售的房款 24 小时内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并由甲方负责

给乙方买房户无偿办理合同等相关销售手续，留 5%抵房款双方结算完多退少补

（双方结算审计时间为两个 28 天，超期视同认可乙方报审额）。2.砌体、屋面，

内外装饰按每月完成的形象进度支付，每月 25 日报本月已完工程量，次月 10

日前审核完毕并支付形象进度款的 75%，余款达到竣工条件支付 85%，其余双方

结算审计完 30 日内付至 95%，留 5%作为质保金对所有质保金以竣工报告为准之

日起（土建、安装造价质保金 2年内付清，防水部分造价质保金为五年内付清）。

八、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应全面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保障措施，按国家有关规

定应由承包方办理的保险承包方负责办理，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

如是总包方原因发生任何事故，均由总包方承担责任。本工程确保省级文明工地。

九、甲方的二期后的工程在同等的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权，甲方均给予考虑给乙方

进行总承包。十、其它：1.本工程采用商品混凝土，模板使用木胶板。如承包人

施工时达到不抹灰效果的，不管承包人是否抹灰，结算时均按抹灰计取。本工程

所有模板均按木胶板模板子目执行。2.开工前发包方提供 8套施工图给承包方，

竣工后拾日内承包方向发包方提供竣工图 2套。3.承包方应服从发包方和监理公

司合理的监督和管理，对监理人下发的监理通知书内容必须严格遵循，并在监理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本工程相关的所有技术资料，承包方必须与分部分项目

工程同步进行整理、验签，承包方施工进程中以及施工后应将技术资料原件及时



提供发包方和监理公司各一份备存；若因承包方提交的资料不及时不合格，影响

正常验收时间，发生的延误验收应由承包方负责。4.承包方将营业执照及资质等

有关证件复印件盖章后交发包方备存。5.本工程抵房部分，19#、20#楼部分住宅

抵顶，将 40%抵顶完后余下部分由甲方销售。6.本工程由总包方委派通州建总公

司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进行施工总承包，并委派工地代表：杨国兴同志全权

负责本工程材料、设备等就位以及与发包方联系组织本工程的一切相关事宜。十

一、违约责任：总承包方延误工期及发包方延误时间拨款约定执行通用条款。十

二、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另行签订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与补充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发生纠纷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十三、本协议与格式文本合同条款发生抵触时，以格式文本合同条款为准。

2012 年 1 月 14 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对 2010 年 6 月 12 日和 2011 年

11 月 24 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和补充协议，现就甲方欠付乙方工程款（包括工程量、

经济签证、利息）事宜作相应调整：一、乙方施工的宫家岛一期工程 11-22#楼

21 万㎡，甲方欠付乙方已完工程、经济签证计 5.5 亿元，现经双方约定为包死

价（本价不包含门、窗、强弱电、外墙涂料、电梯、太阳能）。二、双方约定：

如甲方在2012年 5月 30日未按合同付清欠付工程款的则按全额5.5亿加利息支

付给乙方，计算欠付工程款利息时间为：2010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

甲方给乙方计息时间为 19 个月，即：5.5 亿×19 个月×年息 15%/12，之前双方

工程款往来账放在 2012 年 5 月 30 日后抵扣。2012 年 5 月 30 日还未能付清余款

的按实际欠付款计息，并承担每天万分之二违约金，利息按月支付，次月付清上

月利息（为方便甲方做账，甲方支付利息以工程款名义开具单据）。三、对于乙

方施工的实际工程量、包括经济签证在内，如高于或低于 5.5 亿元，双方只能按

5.5 亿元包死价进行计算利息，总价为 5.5 亿元＋利息作为结算的总额，以后也

不再调整。四、双方所签其他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以本协议约定为准。五、如

甲方 2012 年 5 月 30 日付不清所欠付乙方工程款，工期顺延，乙方将停工，在停

工期间的一切损失，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究责任。



2010 年 6 月 10 日,依据《施工中标通知书》,芝兴公司和通州建总公司签

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位于红旗西路与冰轮路交界处的官家岛居委会

旧村改造 17#、19#、21#、22#楼及地下车库工程由通州建总公司承包,资金来源

自筹,工程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18 日,竣工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8 日,合同工

期总日历天数 720 天,合同价款为 54016661.89 元。合同价款与支付：23.2 本合

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方式确定。23.3 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它调整因素：1.

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有变化时，执行投标报价中的单价。2.工程量清单中出现错

误，漏项、执行现行山东省消耗量定额。26.工程款（进度款）支付双方约定的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本工程建至地上六层开始拨款、进度款按

月支付至本月完成工程量的 5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 60%，余

款按双方协议支付，其中 5%作为质保金，验收合格后一年内无质量问题，无息

付清。

2010 年 8 月 10 日，依据《施工中标通知书》,芝兴公司和通州建总公司签

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位于红旗西路与冰轮路交界处的官家岛居委

会旧村改造 13#、14#、18#、20#楼及地下车库工程由通州建总公司承包,资金来

源自筹,工程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8 月 18 日,竣工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8 日,合同

工期总日历天数 660 天,合同价款为 53138139.65 元。其它内容与 2010 年 6 月

10 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致。

2013 年 10 月 30 日,通州建总公司、芝兴公司、烟台宏信工程造价公司（以

下简称宏信公司）、诚信招标代理公司四方就工程造价审计事宜进行协商并形成

《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确定内容如下：一、原申报的主体和装修形象进度预

算现转为结算审计，措施费按 100%计取，图纸变更及工程签证纳入本项审计。

二、内外装饰、楼地面工程、安装、水电、消防部分做到哪算到哪，按总包方申

报之日起一个月内审完。三、工程相关资料的补充在 10 日内完成递交。四、利

息和经济签证由发包方与总包方十天内结完账。五、审计费由发包方替总包方代

扣代交。六、工程类别按双方合同约定。与会人员韩典君、杨国兴、张向阳等签

字。



芝兴公司根据通州建总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委托宏信公司进行审核，17 号

审核报告确定主体工程及二次结构审定值为 268896365.43 元，10 号审核报告确

定装饰、土建工程审定值为 22663368.34 元，11 号审核报告确定装饰工程部分

的审定价值是 39196066.55 元，共计 330755800.32 元。

对双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

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

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

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因此，2010 年 6 月 12 日合同及《补充协议》，因签

订于2010年6月10日中标合同之后且其内容完全背离中标合同，应属无效合同。

其二，2010 年 6 月 12 日合同的施工范围包括了 2010 年 8 月 10 日中标合同的施

工内容，故在 2010 年 8 月 10 日中标合同签订前，双方存在明显的串标行为，2010

年 8 月 10 日中标合同应属无效。其三，依据现有证据，2010 年 6 月 10 日中标

合同不存在明显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对其效力予以认定。

二、已完工程造价。通州建总公司起诉主张，芝兴公司应当按照双方 2012

年 1 月 14 日《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欠付工程款并计算利息、违约金等。审理中，

通州建总公司对宏信公司出具的三份鉴定报告的审定值予以认可，但认为双方之

间的利息、经济签证应当另行计算。芝兴公司虽然主张双方之间的中标合同为有

效合同，应当作为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但是其委托宏信公司对已完工程进行了

造价鉴定，因此无需另行确定造价依据，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对工程造价的

认定不再产生实质影响。基于通州建总公司与芝兴公司对宏信公司作出的已完工

程造价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已完工程造价为 330755800.32 元。

三、芝兴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通州建总公司认可已付款为 404722626.39

元，芝兴公司主张已付款为 410599374.39 元。其一，关于双方争议的 535 万混

凝土款以及 40469.896 元商品砼款，由于桩基工程造价已经计入工程造价鉴定范

围，即使将上述款项从已付款中扣除，对双方之间欠付数额不产生影响，因此不

予扣除。且在原一审中，双方对上述付款属于芝兴公司已付款并无异议。其二，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7）鲁 0602 民初 4037 号民事判决认为“被告

（通州建总公司）未尽到协助原告（杨永定）办理抵顶手续的义务，现原告选择

向被告而非开发商主张权利，与法不悖，被告应承担未能依约向原告抵顶房屋的

责任”，法院判决通州建总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原因是其不能履行抵房义务，对

于造成其无房源可用于抵顶的原因并未认定。因此，仅根据该生效判决，一审法

院无法判断芝兴公司是否履行了抵房义务，故通州建总公司要求将该抵房款从已

付款中扣除的证据不足。其三，通州建总公司认为芝兴公司付款中包含延期付款

的利息，应予以扣除。但是其出具的收据均载明是工程款，无法证实其中包含利

息部分以及具体金额，故通州建总公司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基于以上分析，一审

法院认定芝兴公司已付工程款为 410599374.39 元。

四、经济签证问题。通州建总公司提交经济签证、现场签证共计 11 份，认

为所有签证签章完备，载明了签证时间、数量、单价，明确约定“人工费、租费

及台班费进入直接费后取费”，故该宗签证无需经过鉴定即可确定数额，可以进

行单独结算，签证共涉及工程款 1.39 亿元。芝兴公司主张，2010 年 10 月 10 日、

2010 年 12 月 23 日、2011 年 10 月 5 日、2011 年 11 月 22 日四份经济签证均是

后补的，内容完全虚假，其他签证虽然存在事实，但是数量和单价是虚假的。签

证是通州建总公司串通芝兴公司内部人员形成的虚假材料。为证实以上主张，芝

兴公司提交 2017 年 11 月 15 日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

《情况说明》、《立案告知书》各一份，主要内容是：芝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韩

典军、项目负责人赵玉波涉嫌利用职务便利编制虚假工程经济签证单、现场签证

侵占芝兴公司工程款 8000 余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九十一条之规定涉嫌职务侵占罪。该案已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立案侦查，目

前正在侦查中。同时，芝兴公司申请涉案总监理工程师，在相关签证上签字的陈

伟刚出庭作证。陈伟刚述称，所有的签证都是芝兴公司的负责人韩典军、赵玉波

分几次让他签的，其签字时，芝兴公司、通州建总公司的人员都已经签字了。4

份数额较大的签证是虚假的。南通公安局曾经找陈伟刚了解情况，但烟台公安机

关没有找过。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芝兴公司是否欠付工程款，如

果存在欠付，具体数额以及利息应当如何认定。通州建总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依据

双方 2012 年 1 月 14 日《协议书》确定的数额进行计算的，芝兴公司对该《协议

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主张即使《协议书》上的印章与签字是真实的，协议

的内容也是无效的。诉讼过程中，通州建总公司在坚持其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同

意按照宏信公司审计值加签证数额的方式计算工程款。经审理查明，2013 年 10

月 30 日,通州建总公司、芝兴公司、宏信公司、诚信招标代理公司四方就工程造

价审计事宜进行协商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包括：原申

报的主体和装修形象进度预算现转为结算审计，措施费按 100%计取，图纸变更

及工程签证纳入本项审计；利息和经济签证由发包方与总包方十天内结完账等。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会议纪要》形成

于《协议书》之后，可以作为确定工程款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确定以审计值

加经济签证的方式计算涉案工程款。现通州建总公司、芝兴公司对宏信公司作出

的工程审定值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通州建总公司提交的 11 份经济

签证、现场签证（共计 1.39 亿元）是否应当计入应付工程款的范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

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

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通州建

总公司提交的签证虽然形式完备，但是没有任何能够与签证相对应的工程资料相

佐证。而且，签证体现的人材机数量、停窝工天数确实与常理不符。因此，仅凭

签证无法达到令通州公司的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程度。而且，芝兴公司提

交的《情况说明》、《立案告知书》以及陈伟刚的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虽然不

能充分证实签证的产生存在犯罪行为，但是上述证据的存在足以使法院经审查认

为签证的事实真伪不明。基于以上分析，通州建总公司不能举证证明 11 份签证

涉及的工程款应当计入应付工程款的范围。综合已认定的已完工程造价为



330755800.32 元，芝兴公司已付工程款为 410599374.39 元的事实，现有证据无

法证明芝兴公司仍欠付工程款，因此通州建总公司要求芝兴公司继续支付工程款

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通州建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981279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通州建总公司负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问题为：

一、2010 年 6 月 10 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二、通州建总公

司提交的经济签证、现场签证对应的款项能否纳入应付工程款；三、芝兴公司已

经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如何认定。

关于焦点问题一，2010 年 6 月 10 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如何认

定。本院认为，通州建总公司主张其在 2010 年 6 月 10 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签订之前已经进场施工，但从双方签订的历份协议看，约定的开工时间均在 2010

年 6 月 10 日之后，开工报告显示的开工时间亦在 6月 10 日之后，故通州建总公

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2010 年 6 月 10 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双

方依据中标通知书签订的中标合同，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无效因素的情形下，

一审判决认定其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问题二，通州建总公司提交的经济签证、现场签证对应的款项能

否纳入应付工程款。通州建总公司主张除了宏信公司审核的 330755800.32 元外，

工程价款还应包括其提交的 11 份经济签证和现场签证涉及的 1.39 亿元。本院认

为，虽然 11 份签证上都有芝兴公司的签字盖章，其中 10 份上还有总监理工程师

的签字，但是在一审庭审时，总监理工程师陈伟刚出庭作证，称其签字的所有签

证都是芝兴公司当时的负责人韩典君、赵玉波分几次让他签的，其中 4份数额较

大的签证是虚假的，其他 6份签证虽有相关事实，但是数额偏大。一审时，芝兴

公司还提交了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情

况说明》载明芝兴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韩典君和项目负责人赵玉波涉嫌利用职

务便利编制虚假工程经济签证单、现场签证侵占芝兴公司工程款，涉嫌职务侵占



罪，已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从签证内容看，签证涉及数千万元误工费、机械租

赁费、材料租赁费等，但是芝兴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能够与签证相对应的工程资料

等证据相佐证，而且签证体现的巨大的人材机数量、停窝工天数等确实与常理不

符，不符合工程签证应遵循的实事求是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

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

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通过对上述证据的分析可知，通州建总

公司仅凭所提交的签证无法达到令人确信签证所载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的证明程度。通州建总公司二审时主张签证所载事实至少有部分是真实的，但是

其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哪部分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形下，其有关经济签证、现

场签证涉及的 1.39 亿元应当计入工程价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此认定

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问题三，芝兴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如何认定。芝兴公司主

张其已付工程款为 410599374.39 元，通州建总公司主张已付工程款为

404722626.39 元，双方争议的主要为三个问题：1.535 万元混凝土款项应否扣除。

芝兴公司主张其向同和公司支付的 535 万元混凝土款是代通州建总公司支付，应

计入向通州建总公司的已付款。通州建总公司主张该笔混凝土用途为桩基工程而

非案涉工程，不应计入已付款。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芝兴公司的确

存在代通州建总公司向同和公司支付混凝土款项的事实，535 万元仅是芝兴公司

所主张代付款项中的其中几笔。是否为芝兴公司代通州建总公司支付的混凝土款

项，应看通州建总公司是否收到了同和公司的混凝土以及是否欠付同和公司混凝

土款项，对此通州建总公司应该清楚。通州建总公司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

鲁民一初字第 4号案件开庭审理时，认可收到的芝兴公司已付款中包含该 535

万元，这意味着通州建总公司认可收到了该 535 万元对应的混凝土。535 万元发

票上虽写有“桩基工程”，但是该发票是同和公司向芝兴公司出具，规范的是同



和公司和芝兴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故通州建总公司仅以该发票主张 535 万元混

凝土没有用于案涉工程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对通州建总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支持

并无不当。2.526748 元房屋抵顶款项应否扣除。芝兴公司主张其向通州建总公

司的已付款中应包含 526748 元房屋抵顶款，通州建总公司主张抵顶未完成、不

应包含此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526748 元对应的房屋本是双方约定抵顶给案

外人林亚其，但是根据已经生效的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7）鲁 0602

民初 4037 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虽然通州建总公司已经向芝兴公司出具收据，但

是在此之后芝兴公司未能与林亚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未办理网签，通州建总公

司仍然需向其债权人支付该款项，故房屋抵顶未完成，526748 元款项不应计入

芝兴公司已付款。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3.芝兴公司已付款应否先

抵扣利息和违约金。通州建总公司主张芝兴公司已付款中应先抵扣利息和违约金，

但是其向芝兴公司出具的收据只载明了工程款，并未写明包括多少利息或者违约

金。2012 年 1 月 14 日《协议书》中虽然约定了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是

利息、违约金的计算都建立在该《协议书》约定的 5.5 亿元包死价的基础上。2013

年 10 月 30 日《会议纪要》约定“原申报的主体和装修形象进度预算现转为结算

审计”、“利息和经济签证由发包方与总包方十天内结完账”，故《会议纪要》

已经变更了 2012 年 1 月 14 日《协议书》有关 5.5 亿元的约定，《协议书》约定

的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也不再具有适用的基础。在这种情形下，通州建总公

司依然依据 2012 年 1 月 14 日《协议书》约定的方法计算利息和违约金没有事实

依据。综上，芝兴公司向通州建总公司的已付款应认定为：410599374.39 元

-526748 元=410072626.39 元。

综上所述，通州建总公司有关 526748 元房屋抵顶款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

判决对该部分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但纠正后，芝兴公司的已付款

（410072626.39 元）仍然高于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的工程价款

（330755800.32 元），通州建总公司请求芝兴公司支付工程价款及利息、违约

金的诉讼请求仍然不能成立。故一审判决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981279 元,由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晓芳

审判员 李 春

审判员 谢爱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乔禹博


